西安市阎良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践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决策部署。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陕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阎良区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方案》制定本方案。
1、 目标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围绕深化“三个年”活动、打好“八场硬仗”工作部署、市委“深化六个改革”和区委“八个持续提升”等重点工作，推动规范检查、精准检查、协同检查，严肃整治检查事项多、频次高、随意性大，以及任性检查、运动式检查、以各种名义变相检查等涉企行政检查突出问题，坚决遏制乱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涉企行政检查，进一步规范文旅体市场经营秩序，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提升市场主体依法经营意识，加强监管效能，营造健康、有序、繁荣的文旅体市场环境。​
三、检查对象​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相关领域，以及体育执法领域相关的个体工商户、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4、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根据工作需要，对企业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日常检查要注重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日常检查可结合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进行，提高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通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开展行政检查。按照规定比例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抽取检查对象，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检查结束后，及时将检查结果录入相关执法监管平台，并向社会公开。​
专项检查：针对特定领域、特定行业或特定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专项检查要制定详细的检查方案，明确检查目标、检查范围、检查内容、检查方式和时间安排等。例如，针对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开展文化娱乐场所专项检查；针对网络文化市场乱象，开展互联网文化活动单位专项检查等。方案需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后方可实施。
五、检查频次​
对辖区内相关经营主体，原则上一年检查次数不超过 2 次。以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合理分配检查任务，避免对企业过度干扰。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省、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于通过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情况，不受上述频次限制。但此类检查需详细记录缘由，并经执法机构负责人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后方可实施，并在事后接受后续监督，以确保检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针对寒暑假、法定节假日、周末、演出活动举办期、旅游旺季等重点时段，以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营业性演出场所、旅行社等经营活动较为活跃或易出现问题的领域，可在年度总检查频次不超过 2 次的前提下，灵活安排检查时间与重点，确保市场监管的有效性。例如，在寒暑假期间，可重点检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娱乐场所是否存在接纳未成年人的情况；在旅游旺季，着重检查旅行社规范经营情况等。
六、工作要求​
严格规范执法：执法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规范执法行为。检查时要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亮证执法，做到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处罚适当。严格执行 “扫码入企”等规定，严禁以其他证件代替行政执法证件实施行政检查。要注重执法文明，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吃拿卡要，切实维护政府部门良好形象。​
强化结果运用：按照 “谁检查、谁录入” 的原则，及时将检查结果录入相关信息系统。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责令改正等措施，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对严重违法行为，要依法立案查处，并将相关信息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加强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对违法企业实施联合惩戒，形成有效震慑。​
加强宣传培训：加强对涉企行政检查政策法规的宣传，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宣传检查的目的、意义、内容和程序，争取企业的理解和支持。加强对执法检查人员的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确保行政检查工作依法、规范、高效开展。​
接受社会监督：设立投诉举报电话，接受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和投诉举报，要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对乱检查、乱执法等行为，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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